
§1 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公司负责人陈维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吉宁，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

火耀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厦门钨业 变更前简称（如有）
股票代码 600549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火耀 王烈春

联系地址 厦门市湖滨南路619号16层 厦门市湖滨南路619号16层
电话 0592-5363891 0592-5363856
传真 0592-5363857 0592-5363857

电子信箱 xhy@mail.cxtc.com wlc@mail.cxtc.com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20，344，738.73 2，194，187，937.51 14.86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741，243，381.43 715，012，574.71 3.67
每股净资产（元） 3.09 2.98 3.69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3.09 2.98 3.69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36，823.76 8，636，823.76 -78.85
每股收益（元） 0.1090 0.1090 -25.75
净资产收益率（%） 3.53 3.53 0.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3.67 3.67 0.8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支付或收取并计入当期损益的资金占用费 -139，500.00
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其他各项营业外收入、支出 -960，650.42
所得税影响数 82，974.13
合计 -1，017，176.29
说明：“每股收益 “上年同期按派送红股和转增股本前原总股本 12，000万股计算。
2.2.2 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编号
本期数（1—3月） 上年同期数（1—3月）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1 522，519，220.76 236，942，771.35 234，611，378.45 115，935，844.07
减：主营业务成本 2 416，565，212.96 212，579，311.03 171，069，487.34 95，183，156.74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3 4，116，519.68 565，858.73 289，644.28 182，096.84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 101，837，488.12 23，797，601.59 63，252，246.83 20，570，590.49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 2，604，062.91 1，049，707.71 1，091，661.91 775，876.11
减：营业费用 6 9，291，600.27 2，948，433.63 5，769，434.62 1，083，913.96
管理费用 7 36，828，585.83 10，685，220.58 22，961，024.78 5，608，487.23
财务费用 8 5，940，450.10 1，845，063.03 4，279，155.45 994，127.54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 52，380，914.83 9，368，592.06 31，334，293.89 13，659，937.87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1 -331，603.87 25，863，611.94 -243，400.42 11，642，693.06
补贴收入 12 0.00 0.00 0.00 0.00
营业外收入 13 115，279.16 18，736.66 172，060.53 26，943.00
减：营业外支出 14 1，075，929.58 76，410.33 114，264.87 56，522.98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 51，088，660.54 35，174，530.33 31，148，689.13 25，273，050.95
减：所得税 16 8，839，036.02 2，371，058.80 5，358，268.97 2，345，432.68
少数股东损益 17 13，327，572.15 0.00 5，987，254.80 0.00
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18 2，761，723.73 0.00 2，192，243.94 0.0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0 26，160，328.64 32，803，471.53 17，610，921.42 22，927，618.27

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993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
其它）

中国银行-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2，999，829 A股
国际金融-汇丰-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LIMITED 2，113，600 A股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262，715 A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99，000 A股
申银万国-花旗-UBS LIMITED 928，664 A股
中国建设银行-宝康灵活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901，003 A股
招商证券-渣打-ING BANK N.V. 778，440 A股
国际金融-渣打-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759，740 A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 753，700 A股
北京雅宝经济文化发展中心 709，314 A股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报告期，公司主要原材料钨精矿价格持续上涨且供应紧张，公司主要产品钨制品销售价

格也随钨精矿价格的上涨而调高，但上涨滞后且上涨幅度略低于钨精矿上涨幅度。 受此影响，
公司产销规模未能充分发挥，主营业务发展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由于各主要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产销规模扩大，深加工产品继续稳步发展，报告期公司仍取得较好的经营业绩，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52，25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22.72%，实现净利润 2，61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8.55%。

3.1.1 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钨钼等有色金属制品 429，933，190.09 333，402，993.32 22.45
其中：关联交易 30，926，906.10 28，066，995.97 9.25

分产品
氧化钨 89，361，641.97 80，359，214.28 10.07
碳化钨粉 59，576，762.34 49，700，781.87 16.58
合金深加工产品 51，850，210.57 36，478，482.56 29.65
钨钼丝材 106，667，422.67 68，147，533.09 36.11
其中：关联交易 30，926，906.10 28，066，995.97 9.25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不适用
3.1.3 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益、补贴收入

与营业外收支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变动及原因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5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20.28%，比上年实际的 26.23%下降了 5.95个百分点，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主要原材料钨精矿采购价格持续上涨且供应紧张，公司产销规模未能充分发挥，成
本上升而产品价格上涨滞后所致。

3.2 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与关联方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如下关联交易：（1）采购钨精矿总金

额 290.80万元，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3.16%；（2）销售仲钨酸铵金额 150.00万元，占同类交易金
额的比例 1.90%，实现净利润 5.83万元，占报告期净利润的 0.22%；（3）销售氧化钨金额 1， 702.00
万元，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16.28%，实现净利润 68.89万元，占报告期净利润的 2.63%；（ 4）委托
代理出口钨粉金额 74.97万元，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100%，实现净利润 8.31万元，占报告期净
利润的 0.32%；（5）委托代理出口碳化钨粉金额 1，434.81万元，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100%，实
现净利润 158.98万元，占报告期净利润的 6.08%。 以上关联交易价格均根据同期同类产品市场
价格协商制定；报告期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基本符合 2005年预计情况进度。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 “非标意见 “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适用√不适用
3.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名称：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维铉
日期： 2005年 4月 18日

股票代码：600549 股票简称：厦门钨业 公告编号：临-2005-07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05年 4月 18日在厦门市宝龙大酒店以现场
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维铉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为 7人，代表股
份数量18，103.1637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43%，其中出席会议的流通股东及流通股
东代表人数为4人，代表股份数量463.1637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7.72%。

本次股东大会第 8、9、10、11项议案属临时提案，由股东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39.36%）于 2005年 3月 25日提出，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核同意提交 200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除第7项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未获表决通
过外，其余议案均以出席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的有效表决权全部通过，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0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8，103.1637万股，18，103.163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7，640万股，17，640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

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463.1637万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

2、审议通过了《200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8，103.1637万股，18，103.163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7，640万股，17，640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

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463.1637万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

3、审议通过了《2004年度财务决算和 2005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8，103.1637万股，18，103.163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7，640万股，17，640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

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463.1637万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

4、审议通过了《200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8，103.1637万股，18，103.163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7，640万股，17，640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

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463.1637万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

5、审议通过了《200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8，103.1637万股，18，103.163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7，640万股，17，640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

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463.1637万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0股反对，0股弃权。

经福建华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04年合并净利润 110，615， 647.23元，加上
年初未分配利润 27，120，935.13元，扣除 2004年实施 2003年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2股分配
方案分配 24，000，000.00元，本期可供分配利润为 113，736，582.36元，按照《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按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公积金 28，263，617.96元（其中控股子公司厦门金鹭特
种合金有限公司和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 分别按净利润的 10%提取企
业发展基金和储备基金）、按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公益金 12，981，543.70元后，当年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 72，491，420.70元。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以 200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4，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发现金股利 2.00元（含税），共分配 48，000， 0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24， 491， 420.70元结转下年度。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6、审议通过了《 2005年度融资方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8， 103.1637万股， 18， 103.163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7， 640万股， 17， 640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

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 463.1637万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公司 2005年度融资额度为 35， 000万元， 鉴于目前钨
精矿等主要原辅材料采购价格持续上涨且供应紧张，材料采购结算期缩短，公司流动资金占用
大幅增加， 2005年度融资额度可能突破 35， 000万元，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经营需要决定和
审批公司追加融资额度， 授权期间自 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05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

7、审议否决了《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8， 103.1637万股， 0股赞成， 18， 103.1637万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7， 640万股， 0股赞成， 17， 640万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弃权； 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 0股赞成， 1463.1637万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弃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提出了本议案，而后公司股东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 39.36%）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2005年 3月底发布的《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通知》要求，提出了《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的临时提案》，
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核同意提交 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内容已
包含在该临时提案中。

8、审议通过了《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的临时提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8， 103.1637万股， 18， 103.163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7， 640万股， 17， 640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

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 463.1637万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9、审议通过了《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改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临时
提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8， 103.1637万股， 18， 103.163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7， 640万股， 17， 640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
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 463.1637万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10、审议通过了《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改 ＜董事会工作规则 ＞并将 ＜董事
会议事规则 ＞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临时提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8， 103.1637万股， 18， 103.163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7， 640万股， 17， 640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
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 463.1637万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11、审议通过了《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改 ＜监事会工作规则 ＞并将 ＜监事
会议事规则 ＞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临时提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8， 103.1637万股， 18， 103.163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7， 640万股， 17， 640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
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 463.1637万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05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2， 640.1637万股， 12， 640.163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2， 177万股， 12， 17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

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 463.1637万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2005年公司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38， 700万元。该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五矿有色金
属股份有限公司在表决时按规定回避。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8， 103.1637万股， 18， 103.163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7， 640万股， 17， 640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

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 463.1637万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同意桥本幸三郎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选举齐藤隆文先生为公司监事。
14、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聘请福建华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18， 103.1637万股， 18， 103.1637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17， 640万股， 17， 640万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非流通股

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流通股有效表决票 463.1637万股， 463.1637万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100%）， 0股反对， 0股弃权。

同意继续聘请福建华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05年度审计机构。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厦门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陆贵亮、张光辉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临时提案的提出股东具备合法资格，临时提案的提出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福建厦门联
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 4月 18日

福建厦门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
关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信实证字（ 2005）第 XW-001号

致：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2000年修订）（以下简称
〈规范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福建厦门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以下
简称“本所”）接受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钨公司”）委托，指派陆贵亮、张光辉律
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厦钨公司 2004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的事项：
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厦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

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
和验证。

二、本所律师仅根据自己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理解，就厦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会计、审计、评估、投资决策
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三、本所律师同意厦钨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文件一
并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查并予以公告，保证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依
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规范意见》以及《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提出新提案的股东的资格、表决程序等重要事
项进行核查和验证，并据此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厦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本次 2004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已于 2005年 3月 17日分别在《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公告。 会议通知包括会议时
间、会议地点、会议议题、出席会议对象、会议登记事项等。

经审核，股东大会的召开通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三十日发布，厦钨公司发出通知的时间、
方式及通知内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范意见》、《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应为：
1、 2005年 4月 8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厦

钨公司股东；
2、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的委托代理人；
3、厦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按照规定聘请的本所律师。
经大会秘书处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7人，代表股

份 18103.1637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75.43%；其中流通股东 4人，代表股份 463.1637万股，占
公司流通股股份总额的 7.72%。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均持有有效证明文件，均为截止 2005年 4月 8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
代理人。

经大会秘书处及本所律师查验，厦钨公司 4名董事、 2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和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况。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审议《 200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 200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 2004年度财务决算和 2005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
4、审议《 200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5、审议《 200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审议《 2005年度融资方案》
7、审议《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的议案》
8、审议《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的临时提案》
9、审议《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改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临时提案》
10、审议《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改 ＜董事会工作规则 ＞并将 ＜董事会议事

规则 ＞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临时提案》
11、审议《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改 ＜监事会工作规则 ＞并将 ＜监事会议事

规则 ＞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临时提案》
12、审议《关于 2005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3、审议《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14、审议《关于继续聘请福建华兴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议案和相关事项，除第 8、 9、 10、 11项议案属股东的临时提案外 ，均已经在本次股东

大会通知公告中列明，提案内容已充分披露，提案内容没有进行任何变更，符合《规范意见》
的规定。

厦钨公司股东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福建省冶金（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的临时提案》、《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修改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临时提案》、《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改 ＜董事会
工作规则 ＞并将 ＜董事会议事规则 ＞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临时提案》和《福建省冶金（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修改 ＜监事会工作规则 ＞并将 ＜监事会议事规则 ＞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
临时提案》四项临时提案，并已将该四项临时提案于 2003年 3月 25日提交厦钨公司董事会审核，
经公司董事会对其关联性和程序性进行了审核后，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该四项临
时提案已由公司于 2005年 4月 6日分别在《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公告。

经审查，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厦钨公司股份 9446.4万股，占公司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份总数的 39.36%，其所持的表决权已超过厦钨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议案的提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东福
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公司章程》规定的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 临时提案的提出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以记名投票方式

审议并履行了全部议程。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表决票由
4名股东代表和 1名公司监事进行了清点，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审议关联事项时，关联股东回
避了表决。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除第 7项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未获表决通
过外，其余议案均以出席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的有效表决权全部通过。 其中，第 13项
议案《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的表决是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了齐藤
隆文为公司监事。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临时提案的提出股东具备合法资格，临时提案的提出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通过的
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福建厦门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
陆贵亮 律师
张光辉 律师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八日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 一 季 度 报 告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公司董事左颖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委托本公司董事长左宗申先生进

行表决；公司董事贾介宏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委托本公司董事李耀先生进行
表决。

1.3本公司200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公司董事长左宗申先生、总经理董兆民先生、财务负责人秦忠荣女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的财务

报告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信息
股票简称 宗申动力
股票代码 00169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左毅 黄培国

联系地址 重庆市巴南区炒油场 重庆市巴南区炒油场
电话 023-66372632 023-66372632
传真 023-66372648 023-66372648

电子信箱 cdlydm@mail.sc.cninfo.net zsdlhuang@163.com
2.2 公司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资料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 702，607，260.87 612，022，796.38 14.80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264，862，674.40 246，087，416.78 7.63

每股净资产 1.94 1.80 7.78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1.94 1.80 7.78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46，667.67 25，046，667.67 61.90

每股收益 0.14 0.14 105.71
净资产收益率 7.10% 7.10% 增加1.97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 7.15% 7.15% 增加2.03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入 120，407.48
营业外支出 230，901.44
合计 -110，493.96

2.2.2 利润表
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1-3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05年1-3月 2004年1-3月

合并数 母公司 合并数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406，625，315.65 - 365，030，600.44 -
减：主营业务成本 360，390，034.27 - 331，160，045.11 -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425，684.34 - 771，159.83 -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5，809，597.04 - 33，099，395.50 -
加：其他业务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20，289.64 - 1，553，115.20 -
减：营业费用 9，313，489.20 - 11，217，067.58 -
管理费用 9，532，890.25 1，027，404.89 7，768，753.11 799，861.75
财务费用 -881，267.16 43.79 1，825，411.54 43，007.33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8，264，774.39 -1，027，448.68 13，841，278.47 -842，869.08
加：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19，841，625.19 - 10，015，119.45
补贴收入 - - 3，390.00 -
营业外收入 120，407.48 - 53，851.70 -
减：营业外支出 230，901.44 - 39，735.59 26，463.1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表示） 28，154，280.43 18，814，176.51 13，858，784.58 9，145，787.18
减： 所得税 4，379，697.62 - 2，209，217.53 -
减：少数股东损益 4，960，406.30 - 2，503，779.87 -
五、净利润 18，814，176.51 18，814，176.51 9，145，787.18 9，145，787.18

公司法定代表人：左宗申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秦忠荣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静雪
2.2.3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293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股） 种类（A、B、H股或其它）
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547，111 A股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992，805 A股
黄支前 248，500 A股
马树兴 247，200 A股
钟基庆 242，600 A股
刘莉 235，000 A股
大连保税区大杨蒂芙时装有限公司 226，800 A股
尤仁章 218，700 A股
罗廷英 217，700 A股
徐爱华 216，793 A股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快技术改造，强化生产和销售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406，625，315.65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39%；主营业务利润45，809，597.04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40%；
实现净利润18，814，176.51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5.71%。

3.1.1占主营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总额10%以上的主营行业或产品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机电产品国内销售 364，520，363.12 327，455，596.00 10.17
其中：关联交易 97，189，878.55 87，725，962.54 9.74
机电产品国际销售 42，104，952.53 32，934，438.27 21.78
3.1.2 公司经营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适用□不适用
根据近几年摩托车行业的市场情况和公司的生产销售数据统计， 在每年的上半年为摩托车销售的淡

季，特别是每年春节过后到第三季度初；下半年，尤其是第三季度末和第四季度为摩托车销售旺季。市场对
摩托车发动机产品的需求量也随摩托车销售情况变化而呈现淡旺季变化。

3.1.3报告期利润构成情况（主营业务利润、其它业务利润、期间费用、投资收益、补贴收入与营业外收支
净额在利润总额中所占比例与前一报告期相比的重大变动及原因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4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1.5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及原因说明
□适用√不适用
3.2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 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海珠广场支行诉本公司分别为广东飞龙高速客轮有限公司 、 广东宝力机械修

造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广东飞龙高速客轮有限公司关联企业）向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海珠广场支行贷款
100万美元和3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案，一审判定本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上述两案件系公司原董事长曾汉林伪造公司董事会决议 ，私刻公司公章 ，提供虚假担保 ，属刑事诈骗
行为。公司认为在上述案件中确无过错，依法不应承担经济责任。公司已依法提起上诉，截止报告期末该两
案尚在二审之中。

此两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本公司先后在2000年2月19日、2001年1月16日、2001年7月28日、2001年8月
22日的《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以及公司的定期报告中作了详细的披露。

2、公司重大项目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继续加快200万台发动机改扩建项目的

建设，该工程总投资16011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3011万元，铺底流动资金3000万元。 目前该工程的土建
部分已全部完成，23600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第一、二、三条生产线开始投入生产 （年
设计生产能力75万台 ／线），逐步开始规划进行后续生产线的建设。

（2）公司200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新建通用厂房项目的议案 ，该项目利用公司
所拥有的重庆宗申工业园区的土地 ，投资新建生产厂房 ，用于机加工项目 、汽油机和通用机械项目的生产
厂房所需。该项目总投资计划为3237.99万元（未包括土地款），建筑面积为32000平方米，占地总面积约为66
亩，项目建设期限为12个月，目前该项目已投入建设资金3，175.98万元，钢结构厂房主体工程已完工 ，部分
机加设备已开始投入生产。

3.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合并范围变化以及重大会计差错的情况及其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4 经审计且被出具“非标意见”情况下董事会和监事会出具的相关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6 公司对已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7 公司对已披露年度经营计划或预算的滚动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0五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1696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临2005-16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05年4月18日
2.召开地点：重庆宗申集团商务会所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左宗申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180人、代表股份9564630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69.88%。
2.社会公众股股东出席情况：
社会公众股股东（代理人）177人、代表股份12114787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23.48%。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代理人）8人、代表社会公众股股东44人，代表股份4376108股，占
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8.48%，通过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169人、代表股份7738679股，占
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15.00%。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0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40542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34%；反对6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0.07%；弃权15269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60%。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052272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6.86%；反对651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0.54%；弃权152696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2.60%。

2、审议通过《公司200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3707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97%；反对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0.07%；弃权1871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96%。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017632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4.00%；反对673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0.56%；弃权187116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5.45%。

3、审议通过《公司2004年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93758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03%；反对2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0.03%；弃权18604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95%。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022662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4.41%；反对27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0.23%；弃权186046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5.36%。

4、审议通过《公司200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同意937990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07%；反对2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0.03%；弃权18175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90%。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026752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4.75%；反对29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0.25%；弃权181756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5.00%。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0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937507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02%；反对2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0.03%；弃权18678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95%。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021922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4.35%；反对27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0.23%；弃权186786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5.42%。

6、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93720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99%；反对31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33%；弃权16086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68%。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18892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4.10%；反对3172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2.62%；弃权160866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3.28%。

7、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936838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95%；反对6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0.07%；弃权18981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98%。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015232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80%；反对643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0.53%；弃权189816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5.67%。

8、审议通过《公司2005年度关联交易预案》；
同意529740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6.56%；反对2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0.05%；弃权18610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3.39%。 关联股东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22802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4.43%；
反对25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21%；弃权186106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15.36%。

9、审议通过《关于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与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宗申技术开发研究有限
公司签订＜专利权无偿转让协议＞的议案》；

同意529608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6.53%；反对2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0.05%；弃权18772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3.42%。 关联股东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21482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4.30%；
反对25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21%；弃权187726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15.49%。

10、审议通过《公司与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商标使用权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528460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6.33%；反对2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0.05%；弃权19890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3.63%。 关联股东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10002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37%；
反对25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0.21%；弃权198906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16.42%。

11、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同意937245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99%；反对2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0.03%；弃权18960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98%。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019302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4.14%；反对25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0.21%；弃权189606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5.65%。

1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符合增发新股条件的议案》；
同意93647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91%；反对8539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89%；弃权114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20%。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1161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50%；反对85394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7.05%；弃权114470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45%。

13、审议通过《公司2005年度增发方案》；
（1）本次增发股票种类；
同意936255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89%；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68%；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43%。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0940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32%；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5.39%；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1.29%。

（2）本次增发股票每股面值；

同意936255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89%；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68%；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43%。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0940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32%；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5.39%；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1.29%。

（3）本次增发数量；
同意936255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89%；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68%；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43%。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0940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32%；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5.39%；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1.29%。

（4）发行对象；
同意936255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89%；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68%；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43%。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0940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32%；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5.39%；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1.29%。

（5）发行方式；
同意936255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89%；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68%；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43%。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0940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32%；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5.39%；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1.29%。

（6）发行价格；
同意936255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89%；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68%；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43%。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0940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32%；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5.39%；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1.29%。

（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同意936255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89%；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68%；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43%。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0940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32%；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5.39%；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1.29%。

（8）本次增发股票决议有效期。
同意936255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89%；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68%；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43%。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0940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32%；反对6534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5.39%；弃权13673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1.29%。

14、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增发新股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的议案》；
（1）铝合金特种铸造项目；
同意93647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91%；反对716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75%；弃权1282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34%。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1161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50%；反对7160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5.91%；弃权12826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59%。

（2）高档踏板车发动机项目；
同意93647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91%；反对716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75%；弃权1282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34%。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1161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50%；反对7160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5.91%；弃权12826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59%。

（3）设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
同意936476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91%；反对7160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75%；弃权1282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34%。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1161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50%；反对7160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5.91%；弃权12826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59%。

1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本次增发新股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9364166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90%；反对4975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52% ；弃权
1507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58%。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110143股，占出
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45%；反对4975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4.11%；弃
权15071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2.44%。

16、审议通过《关于新老股东共享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议案》；
同意937408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01%；反对4002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0.42%；弃权15052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57%。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02093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4.27%；反对4002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3.30%；弃权15052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2.42%。

17、审议通过《公司与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同意532997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7.15%；反对7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0.14%；弃权14822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2.70%。 关联股东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其中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0116143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3.50%；
反对716030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5.91%；弃权1282614股，占出席会议社会公众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10.59%。

五、前十大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结果（适用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事项）：
序号 持股人姓名（现场或网络） 持股数（股）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光大证券（现场）

2734391 12 2734391 0 0
13.1 2734391 0 0
13.2 2734391 0 0
13.3 2734391 0 0
13.4 2734391 0 0
13.5 2734391 0 0
13.6 2734391 0 0
13.7 2734391 0 0
13.8 2734391 0 0
14.1 2734391 0 0
14.2 2734391 0 0
14.3 2734391 0 0
15 2734391 0 0
16 2734391 0 0
17 2734391 0 0

2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网
络）

1311505 12 1311505 0 0
13.1 1311505 0 0
13.2 1311505 0 0
13.3 1311505 0 0
13.4 1311505 0 0
13.5 1311505 0 0
13.6 1311505 0 0
13.7 1311505 0 0
13.8 1311505 0 0
14.1 1311505 0 0
14.2 1311505 0 0
14.3 1311505 0 0
15 1311505 0 0
16 1311505 0 0
17 1311505 0 0

3 马树兴（网络）

247200 12 247200 0 0
13.1 247200 0 0
13.2 247200 0 0
13.3 247200 0 0
13.4 247200 0 0
13.5 247200 0 0
13.6 247200 0 0
13.7 247200 0 0
13.8 247200 0 0
14.1 247200 0 0
14.2 247200 0 0
14.3 247200 0 0
15 247200 0 0
16 247200 0 0
17 247200 0 0

4 钟基庆（网络）

242600 12 242600 0 0
13.1 242600 0 0
13.2 242600 0 0
13.3 242600 0 0
13.4 242600 0 0
13.5 242600 0 0
13.6 242600 0 0
13.7 242600 0 0
13.8 242600 0 0
14.1 242600 0 0
14.2 242600 0 0
14.3 242600 0 0
15 242600 0 0
16 242600 0 0
17 242600 0 0

5 刘莉（网络）

235000 12 0 235000 0
13.1 0 0 235000
13.2 0 0 235000
13.3 0 0 235000
13.4 0 0 235000
13.5 0 0 235000
13.6 0 0 235000
13.7 0 0 235000
13.8 0 0 235000
14.1 0 0 235000
14.2 0 0 235000
14.3 0 0 235000
15 0 0 235000
16 0 0 235000
17 0 0 235000

6 尤仁章（网络）

218700 12 0 0 218700
13.1 0 0 218700
13.2 0 0 218700
13.3 0 0 218700
13.4 0 0 218700
13.5 0 0 218700
13.6 0 0 218700
13.7 0 0 218700
13.8 0 0 218700
14.1 0 0 218700
14.2 0 0 218700
14.3 0 0 218700
15 0 0 218700
16 0 0 218700
17 218700 0 0

7 罗廷英（网络）

217700 12 217700 0 0
13.1 217700 0 0
13.2 217700 0 0
13.3 217700 0 0
13.4 217700 0 0
13.5 217700 0 0
13.6 217700 0 0
13.7 217700 0 0
13.8 217700 0 0
14.1 217700 0 0
14.2 217700 0 0
14.3 217700 0 0
15 217700 0 0
16 217700 0 0
17 217700 0 0

8 大连保税区大杨蒂芙时装有限公
司（网络）

209000 12 209000 0 0
13.1 209000 0 0
13.2 209000 0 0
13.3 209000 0 0
13.4 209000 0 0
13.5 209000 0 0
13.6 209000 0 0
13.7 209000 0 0
13.8 209000 0 0
14.1 209000 0 0
14.2 209000 0 0
14.3 209000 0 0
15 209000 0 0
16 209000 0 0
17 209000 0 0

9 博克成（网络）

186800 12 186800 0 0
13.1 186800 0 0
13.2 186800 0 0
13.3 186800 0 0
13.4 186800 0 0
13.5 186800 0 0
13.6 186800 0 0
13.7 186800 0 0
13.8 186800 0 0
14.1 186800 0 0
14.2 186800 0 0
14.3 186800 0 0
15 186800 0 0
16 186800 0 0
17 186800 0 0

10 侯莉（网络）

168375 12 168375 0 0
13.1 168375 0 0
13.2 168375 0 0
13.3 168375 0 0
13.4 168375 0 0
13.5 168375 0 0
13.6 168375 0 0
13.7 168375 0 0
13.8 168375 0 0
14.1 168375 0 0
14.2 168375 0 0
14.3 168375 0 0
15 168375 0 0
16 168375 0 0
17 168375 0 0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源伟
3.结论性意见：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等。
备查文件：1、公司200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会议纪录；

2、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4月18日

C22 信息披露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Information Exposure 2005年4月19日 星期二股市有风险，请慎重入市。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 一 季 度 报 告


